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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跆 拳 道 項 目 為 台 灣 在 國 際 運 奪 牌 的 重 點 項 目 之 一 ； 反 應

時 間 及 動 作 時 間 是 跆 拳 道 決 勝 的 重 要 因 素 。 本 實 驗 目 的 為 建

立 跆 拳 道 反 應 式 專 項 技 術 測 試 ， 分 別 採 用 單 任 務 與 雙 任 務 模

式 ， 並 分 析 此 測 試 之 信 效 度 。 本 研 究 受 試 者 為 1 2名 男 性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及 1 2名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年 齡 2 0 . 1 ± 0 . 8歲 、 訓 練 經 驗 9 . 9 ± 2 . 2 年 、 身 高 1 7 7 . 1 ± 4 . 1公 分 、

體 重 6 6 . 9 ± 5公 斤 、 最 大 攝 氧 量 4 4 . 9 ± 6 . 8 m l / k g / m i n；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年 齡 2 0 . 4 ± 0 . 7歲 、 訓 練 經 驗 9 . 9 ± 2 . 3年 、 身 高

1 7 1 . 3 ± 6 . 3公 分 、 體 重 7 3 . 3 ± 3 3 . 3公 斤 、 最 大 攝 氧 量

4 1 . 8 ± 7 . 0 m l / k g / m i n。 跆 拳 道 反 應 式 專 項 技 術 測 試 包 含 單 任 務

及 雙 任 務 的 模 式 ， 共 有 4種 踢 擊 動 作 ， 每 種 需 重 複 5次 ， 以 隨

機 方 式 進 行，分 別 為 單 任 務 A簡 單 動 作 (旋 踢 )、 B連 續 動 作 (旋

踢 、 旋 踢 上 端 及 逆 旋 上 端 )、 C連 續 動 作 (旋 踢 、 旋 踢 上 端 、 逆

旋 上 端 、 旋 踢 上 端 、 逆 旋 上 端 及 旋 踢 上 端 )、 雙 任 務 D連 續 動

作 ( C動 作 加 上 亮 燈 -按 鍵 的 次 要 任 務 )， 測 量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 動 作 時 間 及 次 要 任 務 反 應 時 間 。 以 連 續 二 天 的 測 試 結 果

評 估 信 度 ， 並 以 優 秀 與 一 般 運 動 員 的 差 異 評 估 效 度 。 在 信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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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面 ， 優 秀 與 一 般 運 動 員 4種 動 作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內 在 一 致

性 係 數 0 . 3 5 5 - 0 . 8 0 4 )、 動 作 時 間 ( 0 . 3 8 4 - 0 . 9 5 8 )、 次 要 任 務 反 應

時 間 ( 0 . 4 2 4 - 0 . 6 8 6 )均 達 低 度 相 關 以 上 。 在 效 度 方 面 ， 優 秀 運

動 員 4種 動 作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顯 著 優 於 一 般 運 動 員 (平 均 縮 短  

1 4 . 0 - 2 3 . 7 % )，優 秀 運 動 員 次 要 任 務 反 應 時 間 亦 顯 著 優 於 一 般

運 動 員 (平 均 縮 短 3 7 . 8 % )。優 秀 與 一 般 運 動 員 次 要 任 務 反 應 時

間 的 差 異 顯 著 高 於 單 任 務 模 式 各 動 作 的 差 異 ， 顯 示 雙 任 務 模

式 可 更 有 效 區 別 優 秀 運 動 員 。 本 研 究 顯 示 ， 不 論 單 任 務 或 雙

任 務 模 式 ， 均 有 合 理 的 信 效 度 ， 而 雙 任 務 模 式 可 能 是 更 適 合

的 評 估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反 應 能 力 的 方 式 。  

 
 
 
 
 
 

關 鍵 詞 ：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 動 作 時 間 、 雙 任 務 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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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ekowndo is one of the few sports that Taiwan can win medals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Reaction time and movement time are crucial factors for winning in 

Taekwondo.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stablish a Taekwondo-specific reactive 

skill test with single-task and dual-task models.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test 

was examined. The subjects included 12 elite and 12 non-elite male Taekwondo 

athletes. The elite Taekwondo athletes aged 20.1±0.8 years, with training experience 

9.9±2.2 years, height 177.1±4.1 cm, weight 66.9±5 kg, and maximal oxygen uptake 

44.9±6.8 ml/kg/min, The non-elite taekwondo athletes aged 20.4±0.7 years, with 

training time 9.9±2.3 years, height 171.3 ±6.3 cm, weight 73.3±33.3 kg, and maximal 

oxygen uptake 41.8±7.0 ml/kg/min. The reactive skill test included 4 types of action 

with 5 repeats of each action in a random order. The action A is a simple task (spin 

kick), action B is a continuous task (spin kick, spin and reverse spin kick upper upper), 

action C is also a continuous task (spin kick, spin kick the upper, upper reverse spin, 

spin kick the upper end of the upper spin and spin-kick against the upper end), action D 

is a dual-task that contains action C and a light-keyboard secondary task, The pre-motor 

reaction time, movement time, and reaction time of the second task were measure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test is analyzed by comparing the results on 2 consecutive days. The 

validity is analyzed by comparing the results from the elite and non-elite subjects. The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 suggested at least low levels of correlation in 

pre-motor time (ICC=0.355-0.804), movement time (0.384-0.958), and secondary task 

(ICC=0.424-0.686) in both groups. The pre-motor time of the 4 actions in elite athletes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by 14.0-23.7% than that of non-elite athletes. The reaction time 

in the secondary task was also significantly better by 37.8% in the elite subjects, 

comparing to that of the non-elite subjects. The difference in the secondary task was 

significantly larger in the elite subjects than that in the non-elite athletes. This study 

shows that, regardless of single or dual-task models, the test has reasonabl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addition, the dual-task model may be a more appropriate way to assess 

the reaction ability of Taekwondo athletes. 

 

Keyword：pre-motor reaction time, movement time, and reaction time of the second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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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近 代 跆 拳 道 是 在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結 束 之 後 ， 韓 國 重 新 改 進

創 新 原 有 的 跆 拳 道 武 學 ， 並 吸 取 中 國 武 術 及 拳 擊 運 動 的 優

勢 ， 變 成 為 適 合 大 眾 運 動 且 簡 單 易 學 的 運 動 。 第 一 個 跆 拳 道

國 際 組 織 在 1 9 6 6 年 成 立 於 韓 國 首 爾 ， 跆 拳 道 於 1 9 8 0 年 列 入

亞 運 會 第 十 屆 競 賽 項 目 ； 1 9 8 8 與 1 9 9 2 年 列 入 奧 運 會 示 範 表

演 賽， 2 0 0 0 年 雪 梨 奧 運 會 成 為 正 式 比 賽 項 目，分 為 男 女 各 四

個 級 別 （ 劉 宏 偉 、 關 鐵 雲 ， 2 0 0 1）。  

    跆 拳 道 是 台 灣 近 年 在 奧 運 的 奪 牌 重 點 項 目， 2 0 0 4 年 雅 典

奧 運 ， 男 子 選 手 朱 木 炎 及 女 子 選 手 陳 詩 欣 ， 為 臺 灣 在 奧 運 奪

下 史 上 唯 二 的 金 牌 ， 使 得 跆 拳 道 項 目 在 臺 灣 更 加 受 到 歡 迎 。

但 是 在 眾 多 的 跆 拳 道 運 動 人 口 中 ， 如 何 發 現 具 有 潛 能 、 優 良

運 動 選 手 的 特 質 ， 是 獲 得 國 際 競 賽 佳 績 的 關 鍵 之 一 。 目 前 最

常 測 量 的 運 動 選 手 生 理 特 性 是 最 大 攝 氧 量 、 肌 肉 適 能 、 身 體

組 成 及 柔 軟 度 等 基 本 能 力 ， 但 是 實 際 上 會 影 響 運 動 選 手 的 動

作 表 現 因 素 是 複 雜 多 元 的  (宋 岱 芬 、 陳 薇 宇 、 黃 明 祥 ，

2 0 0 9 )  。 開 放 性 的 跆 拳 道 運 動 技 能 中 ， 外 在 環 境 會 對 運 動 員

產 生 干 擾 因 素 ， 所 以 體 能 、 技 術 、 戰 術 等 多 種 因 素 都 有 可 能

影 響 比 賽 勝 負 。 當 雙 方 差 距 不 大 時 ， 反 應 時 間 將 會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因 素 ， 當 反 應 時 間 越 快 ， 越 快 處 理 對 方 攻 擊 動 作 者 ， 贏

得 比 賽 機 率 越 大 。 然 而 需 要 經 過 一 連 串 的 訊 息 處 理 過 程 ，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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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 選 擇 並 執 行 正 確 的 動 作 。      

    訊 息 處 理 過 程 分 為 三 個 主 要 的 階 段  ( S c h m i d t  &   

Wr i s b e r g ,  2 0 0 8 ) ： 刺 激 分 辨  ( s t i m u l u s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 、 反 應

選 擇  ( r e s p o n s e  s e l e c t i o n  ) 、 反 應 計 畫  ( r e s p o n s e  

p r o g r a m m i n g )， 這 理 論 已 廣 泛 被 運 用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及 運 動 技

能 上 。  

    為 了 選 材 及 評 估 訓 練 效 果 ，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及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在 專 項 動 作 反 應 與 技 能 上 的 差 異 可 能 並 不 顯 著

(朱 木 炎 ， 2 0 1 0 )， 不 適 合 最 為 評 估 的 指 標 ， 所 以 本 研 究 試 圖

建 立 以 雙 任 務 模 式 ， 來 評 估 訊 息 處 理 能 力 的 方 法 ， 探 討 此 方

法 的 信 效 度 ， 並 探 討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與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訊 息 處 理 能 力 的 差 別 。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本 研 究 之 目 的 為 建 立 跆 拳 道 反 應 式 技 術 測 試 ， 並 評 估 其

信 效 度 ， 透 過 單 任 務 與 雙 任 務 模 式 ， 進 行 不 同 踢 擊 動 作 的 組

合 ， 評 估 跆 拳 道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與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單 任

務 與 雙 任 務 反 應 時 間 及 動 作 時 間 ， 以 及 雙 任 務 的 次 要 任 務 反

應 時 間 的 差 異 ， 以 做 為 往 後 跆 拳 道 選 材 或 評 估 訓 練 成 效 之 工

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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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假 設  

 
 

 

一 、 相 同 受 試 者 兩 次 單 任 務 模 式 之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及 動 作 時

間 具 有 良 好 內 在 一 致 性 。 相 同 受 試 者 兩 次 雙 任 務 模 式 具

有 良 好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 動 作 時 間 及 次 要 任 務 反 應 時 間

之 內 在 一 致 性 。  

二 、 相 同 受 試 者 單 任 務 模 式 之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及 動 作 時 間 在

兩 次 測 試 間 無 顯 著 差 異 。  

三 、 相 同 受 試 者 雙 任 務 模 式 之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 動 作 時 間 及

次 要 任 務 反 應 時 間 在 在 兩 次 測 試 間 無 顯 著 差 異 。  

四 、 優 秀 與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單 任 務 模 式 之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 動 作 時 間 無 顯 著 差 異 。 優 秀 與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雙

任 務 模 式 之 測 試 結 果 ， 在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 動 作 時 間 、

次 要 任 務 反 應 時 間 無 顯 著 差 異 。  

 
 

 

第 四 節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一 、 研 究 範 圍  

 
 
 

根 據 研 究 背 景 與 目 的 ， 本 實 驗 受 試 者 研 究 範 圍 如 下 :  

(一 )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為 大 學 跆 拳 道 代 表 隊 之 男 性 選  

手，至 少 黑 帶 一 段，受 過 跆 拳 道 正 規 訓 練 至 少 6年 以 上，曾

獲 得 國 際 或 全 國 比 賽 前 三 名 者 。  

(二 )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大 學 之 在 學 男 性 學 生，至 少 黑 帶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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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受 過 跆 拳 道 正 規 訓 練 至 少 6年 以 上，未 曾 獲 得 全 國 比 賽

前 三 名 者 。  

 

二 、 研 究 限 制  

(一 )  攻 擊 動 作 與 實 際 比 賽 略 有 差 異，且 以 亮 燈 做 為 啟 動 訊

號 ， 與 實 際 比 賽 狀 況 不 同 。  

(二 )  本 研 究 從 各 大 學 之 跆 拳 道 代 表 隊 招 募 受 試 者， 可 能 因

為 訓 練 時 間 與 訓 練 內 容 ， 而 造 成 選 手 之 間 的 差 異 。  

(三 )  本 研 究 受 試 者 之 年 齡 範 圍 涵 蓋 了 2 0 - 2 5歲 ， 不 同 階 段

之 選 手 所 接 受 專 業 運 動 訓 練 之 時 間 亦 有 所 差 異 ， 因 此 可 能

導 致 同 組 的 選 手 在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及 動 作 時 間 之 表 現 有 所

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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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 一 節  訊 息 處 理 理 論  
 
 

 

    認 知 ( c o g n i t i o n )是 人 類 瞭 解 事 物 的 處 理 過 程 ， 以 解 釋 人

類 是 如 何 獲 得 知 識 ， 然 而 透 過 訊 息 處 理 模 式 ， 可 以 預 測 行 為

表 現 ( S h a r p﹐ R o g e r s﹐ &  P r e e c e， 2 0 0 7 )。 認 知 心 理 學 將 人 類

的 思 考 及 動 作 描 述 成 訊 息 處 理 器 ， 當 任 何 事 物 經 過 感 覺 及 大

腦 處 理 時 會 成 為 一 種 訊 息 ， 訊 號 進 入 與 動 作 輸 出 時 ， 在 人 類

的 大 腦 中 是 透 過 一 連 串 而 有 次 序 的 處 理 階 段  ( L i n d s a y  &  

N o r m a n， 1 9 7 7 )。  

    當 一 位 跆 拳 道 選 手 站 在 比 賽 場 上 ， 看 見 對 手 準 備 踢 擊

時 ， 必 須 在 極 短 的 時 間 內 做 出 決 定 ， 是 要 向 前 貼 身 ， 或 是 向

後 閃 躲 ， 接 著 再 攻 擊 對 手 。 由 以 上 的 例 子 發 現 ， 當 人 體 接 收

到 外 在 訊 號 時 ， 可 做 出 適 當 的 反 應 ， 而 此 反 映 過 程 需 要 一 些

時 間 ， 此 過 程 可 以 用 訊 息 處 理 理 論  ( i n f o r m a t i o n  p r o c e s s i n g  

m o d e l )  解 釋 。  

    在 人 體 接 受 到 外 在 訊 號 時 ， 到 動 作 輸 出 前 ， 大 致 可 分 為

以 下 3 個 階 段  (圖 2 - 1 )  ( S c h m i d t  &  Wr i s b e r g ﹐ 2 0 0 8 )：  

一 、 刺 激 分 辨  ( s t i m u l u s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   

此 為 第 一 階 段 ， 又 可 分 為 刺 激 偵 測 期  ( s t i m u l u s  

d e t e c t i o n )以 及 型 態 分 辨 期 ( p a t t e r n  r e c o g n i t i o n )，運 用 各 種 不

同 的 感 覺 系 統 ， 如 視 覺 、 聽 覺 等 ， 分 析 環 境 的 內 容 。 當 刺 激

強 度 及 清 晰 度 越 高 ， 則 會 使 訊 息 處 理 速 度 變 快 ， 而 縮 短 反 應

時 間 。 對 於 跆 拳 道 選 手 而 言 ， 需 要 辨 認 對 手 踢 擊 的 動 作 、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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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及 速 度 等 。  

二 、 反 應 選 擇  ( r e s p o n s e  s e l e c t i o n )   

    在 此 階 段 期 間 ， 運 用 刺 激 分 辨 階 段 收 集 的 資 訊 ， 決 定 如

何 產 生 反 應 。 人 體 的 中 樞 系 統 會 依 據 刺 激 分 辨 階 段 所 接 收 到

的 外 在 刺 激 ， 和 過 去 記 憶 中 所 存 留 的 經 驗 ， 再 選 擇 適 當 的 反

應  ( S c h m i d t  &  L e e ﹐2 0 0 5 )。對 於 跆 拳 道 選 手，在 判 斷 出 對 手

的 踢 擊 位 置 、 高 度 及 速 度 後 ， 根 據 過 去 的 經 驗 ， 選 擇 做 出 較

適 當 的 反 應 ， 如 同 拍 踢 擊 、 防 禦 或 是 閃 躲 後 攻 擊 。  

三 、 反 應 計 畫  ( r e s p o n s e  p r o g r a m m i n g )   

    在 反 應 選 擇 階 段 所 做 出 的 選 擇 ， 在 行 動 前 須 做 準 備 ， 稱

為 反 應 計 畫 階 段 。  

 

 

圖 2 - 1  訊 息 處 理 模 式  

修 改 自 S c h m i d t  &  Wr i s b e r g﹐ 2 0 0 8  

 
 

 

    H e n r y 與 R o g e r s  ( 1 9 6 0 )  做 了 一 項 簡 單 ， 卻 很 重 要 的 實

驗 ， 這 項 實 驗 設 計 了 在 亮 燈 後 執 行 不 同 難 度 的 動 作 ， A 動 作

為 從 反 應 鍵 舉 起 手 指 ； B 動 作 為 A 動 作 加 上 伸 手 向 前 ， 抓 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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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 上 懸 吊 的 網 球 ； C 動 作 為 B 動 作 加 上 按 鈕 ， 再 敲 打 另 一 顆

懸 吊 的 網 球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動 作 的 分 段 越 多 ， 代 表 複 雜 度

越 高，動 作 編 序 所 產 生 動 作 的 時 間 便 會 越 長，反 應 時 間 越 慢；

相 對 的 ， 簡 單 的 動 作 ， 動 作 編 序 時 間 會 較 短 ， 則 反 應 時 間 會

較 快 。 複 雜 的 反 應 需 要 較 長 的 時 間 進 行 編 序 ， 反 應 時 間 將 作

為 增 加 反 應 複 雜 度 的 變 項 之 一 ( K h a n ,  M o u r t o n ,  B u c k o l z  &  

F r a n k s﹐ 2 0 0 8 )。 許 多 研 究 都 顯 示 ， 執 行 複 雜 運 動 技 能 時 ， 會

增 加 反 應 時 間 ( H e n r y  &  R o g e r s , 1 9 6 0 ) 。  

L e e  與 H i r o t a  ( 1 9 8 0 )  在 研 究 中 使 用 肌 電 圖，收 集 受 試 者

在 肌 肉 運 用 時 的 訊 號 ， 以 區 分 反 應 時 間 ( r e a c t i o n  t i m e ,  

RT )  、動 作 前 時 間  ( p r e - m o t o r  t i m e )  及 動 作 時 間  ( m o t o r  t i m e ,  

M T )  。 反 應 時 間 是 個 人 做 決 定 時 的 速 度 跟 效 率 ( S c h m i d t  &  

Wr i s b e r g﹐ 2 0 0 8 )  ， 傳 統 的 簡 單 反 應 測 試 分 析 訊 號 產 生 至 動

作 完 呈 現 的 時 間 ， 但 這 段 時 間 包 含 訊 息 處 理 及 執 行 動 作 所 需

時 間 。 依 據 S c h m i d t  &  L e e  ( 2 0 1 1 )  的 理 論 ， 反 應 時 間 是 指 刺

激 訊 號 出 現 至 動 作 反 應 之 前 ， 中 間 包 含 前 動 作 時 間 及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為 刺 激 訊 號 出 現 到 肌 電 圖 訊 號 出 現

前 ；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為 肌 電 圖 訊 號 出 現 到 動 作 反 應 之 前 ； 動 作

時 間 則 從 動 作 反 應 到 動 作 結 束 之 前 (圖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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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2  反 應 時 間 的 各 階 段  

修 改 自 S c h m i d t  &  L e e ,  2 0 1 1  

 
 

 

第 二 節  雙 任 務 理 論  

 

    雙 任 務 是 指 一 個 人 同 時 執 行 兩 種 任 務 ， 是 常 用 來 評 估 注

意 力 需 求 的 方 法 之 一  ( H u a n g  &  M e r c e r ,  2 0 0 1 )  。在 執 行 雙 任

務 時 ， 主 要 任 務 可 能 會 受 到 次 要 任 務 的 干 擾  ( G a b b e t t  &  

A b e r n e t h y,  2 0 1 2 )  ， 注 意 力 會 以 主 要 任 務 為 主 ， 來 維 持 主 要

任 務 反 應 時 間 的 表 現  (  P r e z u h y  &  E t n i e r ,  2 0 0 1  )  。目 前 大 多

數 研 究 顯 示 ， 在 執 行 複 雜 運 動 技 能 時 ， 反 應 時 間 會 延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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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e n r y  &  R o g e r s , 1 9 6 0  )， 假 設 人 體 注 意 力 空 間 的 容 量 是 有 限

且 固 定 的 ， 若 是 主 要 任 務 較 簡 單 或 較 熟 練 時 ， 則 可 分 配 較 多

注 意 力 至 次 要 任 務 ， 所 以 次 要 任 務 表 現 會 較 好 。 相 反 的 ， 當

主 要 任 務 較 複 雜 或 較 不 熟 練 時 ， 分 配 給 次 要 任 務 的 注 意 力 就

會 減 少 ， 而 次 要 任 務 的 表 現 就 會 降 低  (圖 三 )   ( S c h m i d t  &  

Wr i s b e r g﹐ 2 0 0 8 )  。  

 
 
 

圖 2 - 3  修 改 自 S c h m i d t  &  Wr i s b e r g﹐ 2 0 0 8  

不 同 任 務 對 注 意 力 的 需 求  

 
 
 

    雙 任 務 模 式 常 用 於 評 估 主 要 任 務 的 注 意 力 需 求 ， 對 運 動  

員 而 言 ， 主 要 任 務 通 常 都 很 熟 練 ， 優 秀 與 一 般 運 動 員 之 主 要

任 務 的 表 現 或 所 需 的 注 意 力 與 反 應 時 間 ， 差 距 可 能 不 明 顯 ；

但 採 用 雙 任 務 模 式 ， 可 藉 由 次 要 任 務 的 表 現 ， 評 估 主 要 任 務

所 需 的 注 意 力 ， 可 能 較 容 易 區 別 優 秀 與 一 般 運 動 員 。 當 主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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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務 變 得 比 較 困 難 ， 或 對 較 不 熟 悉 主 要 任 務 的 人 而 言 ， 主 要

任 務 所 佔 用 的 注 意 力 就 會 較 多 ， 進 而 減 少 可 以 分 配 至 次 要 任

務 的 注 意 力 ( S t y l e s ,  2 0 0 6 ) 。 G a b b e t t ﹐ Wa k e﹐ a n d  A b e r n e t h y  

( 2 0 1 1 ,  2 0 1 2 )  研 究 優 秀 與 一 般 橄 欖 球 員 ， 運 用 吸 引 對 手 並 傳

球 給 隊 友  ( d r a w - a n d - p a s s )的 技 術，比 較 在 單 任 務 及 雙 任 務 之

間 的 差 異 ， 發 現 在 單 任 務 模 式 中 ， 優 秀 與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的 表 現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但 在 雙 任 務 模 式 中 ， 優 秀 球 員 的 失 誤

率 低 於 一 般 球 員，顯 示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執 行 d r a w - a n d - p a s s

技 術 時 ， 所 需 要 的 注 意 力 少 於 一 般 球 員 ， 也 顯 示 傳 統 的 單 任

務 技 術 測 試 無 法 有 效 區 別 優 秀 與 一 般 運 動 員 。      

    但 是 很 少 研 究 探 討 雙 任 務 模 式 於 各 項 專 業 運 動 技 術 的 運

用 ( A b e r n e t h e y,  1 9 9 3 ) ， 只 有 少 數 幾 位 學 者 運 用 雙 任 務 模 式 ，

探 討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及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在 反 應 時 間 、 基

本 技 能 及 次 要 任 務 上 的 差 異 。 P r i c e﹐ G i l l﹐ E t n i e r﹐ a n d   

K o r n a t z  ( 2 0 0 9 ) 以 一 般 籃 球 運 動 員 為 研 究 對 象，透 過 雙 任 務 模

式 ， 探 討 在 罰 球 時 各 時 間 點 的 注 意 力 需 求 差 異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無 論 是 在 單 任 務 或 是 雙 任 務 模 式 下 ， 一 般 運 動 員 的 罰 球

命 中 率 都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但 在 雙 任 務 模 式 下 ， 將 整 個 罰 球 過

程 分 為 六 個 探 測 時 間 點 ， 在 不 同 探 測 時 間 點 給 予 聲 音 提 示 ，

並 要 求 受 試 者 在 聽 到 聲 音 後，盡 快 口 頭 回 答，做 為 次 要 任 務，

測 量 次 要 任 務 反 應 時 間 ， 發 現 在 罰 球 前 的 預 備 動 作 ， 次 要 任

務 的 反 應 時 間 最 長 ， 顯 示 準 備 動 作 是 最 需 要 注 意 力 的 階 段 。  

    雙 任 務 模 式 在 刺 激 過 程 中 ， 如 果 兩 項 刺 激 時 間 太 過 接 近  

時 ， 使 第 二 個 刺 激 的 反 應 會 延 遲 ， 將 是 產 生 心 理 不 應 期 ， 而

延 遲 的 程 度 會 依 間 隔 時 間 的 長 短 而 定  ( S c h m i d t  &  Wr i s b e r g﹐

2 0 0 8 )， 這 是 在 實 驗 設 計 時 必 須 注 意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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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開 放 性 運 動 中 ， 個 體 的 反 應 時 間 與 其 運 動 表 現 有 密 切

相 關 (林 耀 豐 ， 1 9 9 6 )。 開 放 性 運 動 是 不 可 預 知 的 ， 隨 時 都 有

可 能 會 受 到 對 手 的 影 響 ， 而 改 變 原 來 的 輸 贏 ， 比 賽 中 也 會 不

斷 的 自 我 調 整 ， 而 跆 拳 道 就 是 屬 於 開 放 性 運 動 ， 除 非 對 手 相

差 太 多 ， 否 則 無 法 預 知 是 誰 會 贏 得 最 後 的 勝 利 。 封 閉 性 運 動

則 是 較 可 預 知 的，他 人 對 於 比 賽 結 果 的 影 響 較 小，例 如 游 泳、

田 徑 等 。  

 
 

 

第 三 節  跆 拳 道  
 
 

 

    台 灣 跆 拳 道 興 起 於 1 9 6 5 年，當 時 的 國 防 部 部 長 蔣 經 國 先

生 赴 韓 訪 問 ， 鑑 於 韓 國 跆 拳 道 在 軍 中 推 行 之 成 效 傑 出 ， 並 在

實 戰 中 發 揮 極 大 威 力 ， 返 國 後 指 示 海 軍 陸 戰 隊 聘 請 韓 籍 軍 職

跆 拳 道 教 練 來 臺 任 教 ， 先 訓 練 師 資 ， 再 普 及 各 部 隊 ， 數 年 後

已 呈 現 為 軍 中 主 要 戰 技 。 跆 拳 道 運 動 不 僅 可 以 強 健 體 魄 ， 並

且 可 以 磨 練 堅 強 的 意 志 力 ， 培 養 出 崇 禮 尚 義 、 服 從 、 忍 耐 之

美 德 ， 為 效 法 母 忘 在 莒 之 精 神 ， 國 防 部 特 將 跆 拳 道 修 訂 為 莒

拳 道 （ 汪 茂 鈞 ， 2 0 0 7） 。      

    臺 北 市 自 由 之 家 於 1 9 7 3 年 正 式 成 立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道 協

會 ， 理 事 長 由 袁 國 徵 將 軍 擔 任 ， 推 廣 歷 經 多 年 ， 已 見 成 效 ，

至 2 0 0 3 年 私 人 經 營 的 跆 拳 道 館 有 5 9 5 家，公 私 立 學 校 社 團 成

立 的 有 1 6 0  個 ， 基 層 團 體 合 計 共 7 5 5 個 ， 九 萬 一 千 多 人 具 有

黑 帶 一 段 以 上 的 資 格 ， 無 段 位 的 練 習 人 口 有 二 百 餘 萬 ， 在 國

際 上 屬 於 發 展 較 早 的 國 家 之 一 （ 蔡 明 志 、 邱 共 鉦 ， 2 0 0 4）。    

    跆 拳 道 是 屬 於 開 放 性 運 動 技 能 ， 體 能 、 技 術 、 戰 術 等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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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因 素 都 有 可 能 影 響 比 賽 勝 負 。 在 開 放 性 運 動 中 ， 反 應 時 間

扮 演 很 重 要 的 角 色 ， 需 要 迅 速 且 正 確 判 斷 ( S c h m i d t  &  

Wr i s b e r g﹐ 2 0 0 8 )。  

    在 技 擊 運 動 中 ， 預 期 對 手 的 動 作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能 力 。 湯

惠 雯 ( 2 0 0 1 )以 體 育 科 系 跆 拳 道 選 手 男 生 6 名 為 對 象 ， 運 用 聲

光 反 應 器 ， 測 量 5 種 旋 踢 踢 擊 動 作 的 動 作 時 間 ， 在 5 種 旋 踢

裡 ， 滑 步 旋 踢 0 . 2 5 4 秒 為 最 快 ， 上 步 旋 踢 0 . 2 8 6 秒 為 其 次 ，

其 他 順 序 為 旋 踢 空 中 兩 腳 0 . 3 4 1 秒、前 腳 旋 踢 0 . 3 5 0 秒 及 3 6 0

度 旋 踢 0 . 4 4 1 秒 。 這 顯 示 ， 踢 擊 動 作 只 在 0 . 5 秒 以 內 就 完 呈

現 ， 如 果 可 以 在 最 短 的 時 間 內 處 理 動 作 ， 而 預 測 的 動 作 是 正

確 的 時 候 ， 會 使 反 應 時 間 變 得 比 較 快 ， 相 反 的 ， 如 果 預 測 錯

誤 時 ， 反 應 就 會 變 得 比 較 慢 ， 或 者 是 做 出 錯 誤 的 動 作 。 通 常

在 跆 拳 道 比 賽 中 ， 選 手 都 會 預 期 對 手 的 ， 所 以 預 期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 P o u t l t o n  ( 1 9 5 7 )  將 預 期 分 為 3 種 類 別 ：  

一 、 動 作 器 預 期  ( e f f c t e r  a n t i c i p a t i o n )  ： 預 測 執 行 一 項 動 作

所 需 的 時 間 。  

二 、 感 受 體 預 期  ( r e c e p t o r  a n t i c i p a t i o n )  ： 預 測 外 在 刺 激 可

以 持 續 多 久 的 時 間 。  

三 、 知 覺 預 期  ( p e r c e p t u a l  a n t i c i p a t i o n )  ： 預 測 外 在 刺 激 的  

規 律 性 ， 以 利 預 測 不 同 刺 激 的 發 生 。  

    B e l i s l e  ( 1 9 6 3 )  提 出 一 致 性 預 期 時 宜 假 說 ( c o n i n c i d e n c e  

a n t i c i p a t i o n  t i m i n g﹐ 簡 稱 C AT )  ， 是 指 精 準 的 預 測 外 來 刺 激

的 到 呈 現 位 置 ， 使 外 在 目 的 與 動 作 可 以 在 預 定 位 置 ， 作 出 一

致 性 表 現 的 能 力 。  

    S c h m i d t  ( 1 9 9 1 )  將 預 期 分 為 兩 種 類 別 ：  

一、事 件 預 期  ( e v e n t  a n t i c i p a t i o n )  ：預 期 環 境 中 即 將 要 發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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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事 物 ， 預 先 做 好 準 備 。 所 以 前 線 所 在 事 件 預 期 裡 扮 演 著 重

要 的 角 色 。 以 跆 拳 道 為 例 ， 當 比 賽 過 程 中 ， 會 預 測 對 手 將 踢

出 哪 種 動 作 或 者 做 出 何 種 反 應 。  

二、時 間 預 期  ( e v e n t  a n t i c i p a t i o n )  ：預 期 刺 激 將 會 發 生 的 時

機 。 若 反 應 前 期 是 規 律 並 短 暫 ， 越 能 所 短 期 反 應 時 間 。 當 預

測 對 手 將 要 做 出 動 作 時 ， 就 會 預 測 對 手 ， 何 時 會 出 腳 。  

    跆 拳 道 是 一 項 多 元 動 作 的 對 抗 性 競 技 項 目 ， 此 項 運 動 的

特 性 是 高 、 低 強 度 相 互 交 替（ B o m p a， 2 0 0 3）， 而 跆 拳 道 需 要

結 合 技 術 、 戰 術 及 體 能 ， 才 可 取 得 佳 績 。  

    在 技 術 方 面 ， 在 跆 拳 道 的 攻 擊 模 式 中 ， 速 度 最 快 為 旋 踢

動 作 ， 變 化 也 最 多（ 周 桂 名 ， 1 9 9 6； 張 榮 三 ， 1 9 9 7）  ， 而 踢

擊 力 量 最 大 的 也 是 旋 踢  （ 周 桂 名 ， 1 9 9 6）  ， 因 此 旋 踢 是 跆

拳 道 選 手 在 比 賽 場 上 最 常 運 用 的 踢 擊 技 巧  （ 蔡 明 志 、 江 界

山 、 陳 鴻 雁 ， 1 9 9 6； 許 夆 池 ， 2 0 0 2； 黃 慶 豐 ， 2 0 0 5）  。 周 桂

名 （ 2 0 0 4） 透 過 國 內 裁 判 、 教 練 及 選 手 的 認 知 ， 統 整 男 子 組

最 具 影 響 比 賽 成 績 的 因 素 可 分 為 五 大 方 面，體 能 佔 4 4 . 3 7 % ，

代 表 體 能 在 比 賽 場 上 是 非 常 重 要 ， 若 是 體 力 不 足 ， 技 術 也 無  

法 發 揮 正 常 水 準；次 要 是 技 術 佔 1 6 . 5 6 %，代 表 技 術 也 要 有 一

定 的 水 準 ， 才 能 運 用 在 戰 術 中 ； 接 下 來 順 序 分 別 為 戰 術

1 5 . 8 9 %、心 理 層 面 1 3 . 2 5 %及 身 體 型 態 9 . 9 3 %  (周 桂 名，2 0 0 4 )  。 

    在 戰 術 方 面 ，  以「 真 真 假 假 ， 假 假 真 真 」為 原 則 ， 透 過

不 斷 變 換，使 對 手 無 法 猜 測。而 戰 術 的 實 施，也 是 因 人 而 異 ，

身 材 矮 小 的 選 手 、 身 高 腿 長 的 選 手 、 擅 長 主 動 攻 擊 的 選 手 、

擅 於 防 守 反 擊 的 選 手 及 連 續 攻 擊 的 選 手 等 等 ， 都 會 運 用 自 己

的 專 長 結 合 ， 不 同 的 因 應 戰 術 。 周 桂 名  ( 2 0 0 4 )  透 過 國 內 裁

判 、 教 練 及 選 手 的 認 知 ， 統 整 男 子 組 競 技 對 打 之 戰 術 策 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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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發 現 ，全 面 型 戰 術 為 首 要 戰 術 ，佔 3 7 . 4 2 %；次 要 為 主 動

攻 擊 戰 術 2 2 . 5 8 %； 接 下 來 依 序 為 連 續 攻 擊 動 作 1 5 . 4 8 %、 牽

制 戰 術 1 2 . 2 6 %、 欺 敵 戰 術 3 . 2 3 %、 被 動 攻 擊 戰 術 6 . 4 5  %、 近

身 打 法 1 . 2 9 %、單 一 攻 擊 動 作 0 . 6 5 %、破 壞 戰 術 0 . 6 5 %，全 面

型 戰 術 與 主 動 攻 擊 戰 術 這 兩 項 是 佔 較 多 數 。  

    在 體 能 方 面 ， 跆 拳 道 比 賽 需 要 快 速 攻 擊 動 作 、 快 速 移 動

方 向 的 能 力 、 強 而 有 力 的 攻 擊 ， 而 且 一 日 須 進 行 數 場 比 賽 的

場 次 ， 因 此 所 需 的 體 能 包 含 肌 力 、 肌 耐 力 、 耐 力 、 協 調 性 、

爆 發 力 、 柔 軟 度 、 速 度 及 敏 捷 性 等 各 方 面（ 周 桂 名 ， 2 0 0 9）。

周 桂 名 （ 2 0 0 4） 透 過 國 內 裁 判 、 教 練 及 選 手 的 認 知 ， 統 整 男

子 組 在 比 賽 時 所 需 的 體 能 ，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 爆 發 力 是 最 重 要

的 體 能，每 次 的 踢 擊，都 需 要 爆 發 力 的 支 撐；次 要 為 肌 耐 力 ，

肌 耐 力 對 於 連 續 攻 擊 是 非 常 需 要 的 ； 接 下 來 依 序 為 速 度 、 耐

力 、 柔 軟 度 、 肌 力 及 敏 捷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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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参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第 一 節  研 究 架 構  
 
 

 

    本 研 究 目 的 為 發 展 跆 拳 道 反 應 式 專 項 技 術 測 試 ， 包 括 單

任 務 及 雙 任 務 模 式 ， 並 評 估 其 信 效 度 ， 以 做 為 評 估 跆 拳 道 選

手 專 項 反 應 能 力 的 工 具 。 單 任 務 包 含 3 種 踢 擊 測 試 ， 以 隨 機

方 式 口 頭 提 示 ； 雙 任 務 採 用 與 單 任 務 相 同 的 踢 擊 方 式 ， 再 加

上 於 踢 擊 過 程 中 的 視 覺 刺 激 反 應 。 測 量 單 任 務 及 雙 任 務 模 式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 p r e m o t o r  r e a c t i o n  t i m e ,  P R T )  及 動 作 時 間  

( m o v e m e n t  t i m e，M T )，以 及 雙 任 務 模 式 的 次 要 任 務 反 應 時 間。 

    在 信 度 方 面 以 1 2 名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及 1 2 名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 連 續 兩 天 同 一 時 間 進 行 跆 拳 道 反 應 式 專 項 技 術 測

試 ， 評 估 兩 天 測 試 結 果 的 一 致 性 ， 流 程 圖 如 圖 3 - 1； 效 度 方

面 以 1 2 名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及 1 2 名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 進

行 一 天 的 跆 拳 道 反 應 式 專 項 技 術 測 試 ， 比 較 優 秀 及 一 般 選 手

的 差 別 ， 流 程 圖 如 圖 3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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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1  信 度 研 究 流 程 圖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1 2 名 及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1 2 名  

 

第 一 天 ： 跆 拳 道 反 應 式 專 項 技 術 測 試  

第 二 天：進 行 相 同 的 跆 拳 道 反 應 式 專 項 技 術 測 試  

統 計 分 析 ：  

1、 內 在 一 致 性 係 數  

2、 皮 爾 遜 積 差 相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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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2  效 度 研 究 流 程 圖  

 
 

 

第 二 節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實 驗 信 效 度 受 試 者 為 1 2 名 男 性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及 1 2 名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都 是 以 右 腳 為 慣 用 腳，年 齡 介

於 2 0 - 2 5 歲，所 有 參 與 者 均 需 接 受 跆 拳 道 正 規 訓 練 6 年 以 上，

優 秀 運 動 員 曾 獲 得 全 國 或 國 際 比 賽 前 三 名 ；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則 未 曾 獲 得 全 國 或 國 際 比 賽 成 績 前 三 名 。 研 究 者 均 在 實 驗

進 行 前 告 知 每 位 實 驗 受 試 者 操 作 流 程 以 及 注 意 事 項 ， 並 簽 署

同 意 書 ， 以 確 保 實 驗 參 與 者 之 權 益 。 本 研 究 通 過 中 國 醫 藥 學

院 附 設 人 體 試 驗 委 員 會 審 核 ( D M R 1 0 1 - I R B 1 - 3 2 0 ) (附 錄 一 )。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1 2 名 及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1 2 名  

 

跆 拳 道 反 應 式 專 項 技 術 測 試  

統 計 分 析 ： 獨 立 T- t e 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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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測 試 內 容  
 
 

 

    本 研 究 以 H e n r y 與 R o g e r s  ( 1 9 6 0 )  之 研 究 為 基 礎 ， 發 展

跆 拳 道 反 應 式 專 項 技 術 測 試。以 假 人  (圖 3 - 3 )  為 受 試 者 踢 擊

目 標 物 ， 以 肌 電 圖 ( B i o p a c  S y s t e m s ,  I n c . ,  G o l e t a ,  C A ,  U S A )

及 測 力 板 ( 9 2 6 0 A A 6 ,  K i s t l e r ,  W i n t e r t h u r ,  S w i t z e r l a n d )分 析 反

應 時 間 及 動 作 時 間 。 將 假 人 放 置 水 平 地 板 上 ， 並 在 頭 上 裝 置

訊 號 燈  (圖 3 - 4 )  ， 背 部 裝 三 軸 加 速 規 ( E G A X T 3 ,  M E A S ,  

H a m p t o n ,  N Y ,  U S A )  ( 圖 3 - 5 )  。 受 試 者 依 個 人 腳 長 之 距 離 ，

站 在 兩 塊 測 力 板 上 ， 左 手 需 貼 上 無 線 肌 電 片 ， 分 別 位 於 魚 際

肌 (圖 3 - 6 )及 肱 橈 肌 (圖 3 - 7 )， 以 收 集 無 線 肌 電 訊 號 。  

    受 試 者 準 備 完 成 後 ， 施 測 者 以 口 頭 方 式 說 明 測 試 流 程 ，

並 進 行 動 作 示 範 ， 確 認 受 試 者 了 解 測 驗 的 內 容 及 流 程 之 後 ，

給 予 練 習 ， 直 到 受 試 者 動 作 熟 悉 後 ， 開 始 進 行 測 驗 。 實 驗 分

別 為 單 任 務 及 雙 任 務 情 境 下 ， 以 隨 機 方 式 進 行 三 種 踢 擊 測

試 ， 包 含 單 一 動 作  ( A )  及 連 續 動 作  ( B、 C )  ， A 動 作 為 直 接

旋 踢 (圖 3 - 8 )  、 B 動 作 依 序 為 旋 踢 、 旋 踢 上 端 逆 旋 上 端  (圖

3 - 9 )、 C 及 D 動 作 依 序 為 旋 踢 、 旋 踢 上 端 、 逆 旋 上 端 、 旋 踢

上 端 、 逆 旋 上 端 及 旋 踢 上 端  (圖 3 - 1 0 )， A、 B、 C 及 D 共 四

組 動 作 ， 每 組 動 作 各 5 次 ， 以 隨 機 方 式 重 複 踢 擊 5 循 環 ， 共

2 0 次 踢 擊 測 試 ， 進 行 測 驗 。 肌 電 儀 、 測 力 板 及 加 速 規 均 透 過

B i o p a c  M P 1 5 0  ( B i o p a c  S y s t e m s ,  I n c . ,  G o l e t a ,  C A ,  U S A ) ， 將

資 料 同 步 處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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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單 任 務 模 式  

    受 試 者 將 雙 腳 踩 至 測 力 板 上 ， 眼 睛 注 視 訊 號 燈 ， 施 測 者

會 以 口 頭 方 式 給 予 踢 擊 動 作 ， 當 訊 號 燈 「 亮 」 時 ， 左 手 盡 速

按 鈕 後，並 盡 速 將 踢 擊 腳 離 開 測 力 板，踢 至 假 人 軀 幹 或 頭 部，

動 作 完 呈 現 後 ， 立 刻 回 到 預 備 位 置 。  

二 、 雙 任 務 模 式  

    受 試 者 將 雙 腳 踩 至 測 力 板 上 ， 左 手 拿 按 燈 鈕 ， 眼 睛 注 視

訊 號 燈，施 測 者 會 以 口 頭 方 式 給 予 踢 擊 動 作，當 訊 號 燈「 亮 」

時 ， 左 手 盡 速 按 鈕 後 ， 盡 速 將 踢 擊 腳 離 開 測 力 板 ， 踢 至 假 人

軀 幹 或 頭 部，動 作 踢 擊 中，會 給 予 第 二 次「 亮 燈 」，當 二 次 亮

燈 後 ， 盡 速 按 下 手 上 的 按 鈕 ， 所 有 動 作 完 呈 現 後 ， 立 刻 回 到

預 備 位 置。收 集 反 應 時 間、動 作 時 間 及 次 要 任 務 的 反 應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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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加 速 規  

     圖 3 - 3  假 人 規 格            圖 3 - 4  訊 號 燈 裝 置 位 置  

圖 3 - 5  三 軸 加 速 規              圖 3 - 6  魚 際 肌 貼 片 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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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 7  肱 橈 肌 貼 片 位 置        圖 3 - 8  A 動 作  (旋 踢 )   

 
 

 

 

圖 3 - 9  B 動 作  (旋 踢 +旋 踢 上 端 +逆 旋 上 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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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1 0  C 動 作  (旋 踢 +旋 踢 上 端 +逆 旋 上 端 +旋 踢 上 端  

+逆 旋 上 端 +旋 踢 上 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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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工 具  
 
 

 

一 、 實 驗 儀 器 設 備 ：  

    1、 筆 記 型 電 腦  A S U S  X 5 5 1 C A ( C h o n g q i n g ,  C h i n a )   

    2、 三 軸 加 速 規 ( E G A X T 3 ,  M E A S ,  H a m p t o n ,  N Y,  U S A )   

       測 量 假 人 移 動 之 訊 號 。  

    3、 測 力 板 ( 9 2 6 0 A A 6 ,  K i s t l e r ,  W i n t e r t h u r ,  S w i t z e r l a n d )測  

      量 腳 離 開 地 面 至 回 到 地 面 的 時 間 。  

二 、 資 料 分 析 軟 體 ：  

    1、 肌 電 圖 訊 號 以 A c q K n o w l e d g e 軟 體 ( B i o p a c  S y s t e m s ,   

       I n c . ,  G o l e t a ,  C A ,  U S A ) 紀 錄 及 分 析 。  

    2、 測 力 板 訊 號 以 K i s t l e r  B i o w a r e  5 . 2 . 2 . 4 軟 體 ( K i s t l e r ,  

       A m h e r s t ,  N Y ,  U S A ) 分 析 。  

三 、 測 量 參 數  

    1、主 要 任 務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從 燈 亮 到 手 部 肌 電 訊 號 出     

      現 之 時 間 。 因 為 受 試 者 在 動 作 準 備 期 腳 部 會 習 慣 性 的  

      移 動，腳 部 肌 電 訊 號 不 容 易 判 斷，所 以 採 用 手 部 訊 號， 

      可 以 明 確 地 判 斷 肌 電 訊 號 出 現 時 間 。      

    2、動 作 時 間：腳 離 開 測 力 板 到 假 人 身 上 的 加 速 規 訊 號 出  

      現 之 時 間 。  

    3、次 要 任 務 反 應 時 間：第 二 次 燈 亮 到 受 試 者 按 鈕 燈 亮 的  

      時 間 ， 包 括 前 動 作 時 間 及 動 作 時 間 ， 因 為 這 個 階 段 的  

      前 動 作 時 間 肌 電 訊 號 不 易 判 斷 ， 所 以 採 取 從 刺 激 訊 號  

      出 現 至 完 成 動 作 的 時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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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測 試 流 程  

    1、 隨 機 產 生 動 作 順 序  

    每 次 測 試 包 含 A、 B、 C及 D  ( 此 動 作 為 C動 作 雙 任 模 式 ) 4

種 動 作 ， 每 種 動 作 各 進 行 5次 ， 總 共 2 0次 踢 擊 。 實 驗 前 使 用

E x c e l產 生 亂 數，做 為 此 2 0次 踢 擊 的 順 序， 並 紀 錄 於 籤 單 上 ，

共 產 生 2 4張 籤 單，全 數 置 放 於 不 透 明 之 籤 盒 中。每 次 測 試 前，

受 試 者 自 籤 盒 中 隨 機 抽 取 1張 籤 單，立 即 交 給 研 究 人 員，受 試

者 不 知 道 籤 單 上 之 動 作 順 序 。 每 次 踢 擊 前 ， 研 究 人 員 根 據 籤

單 上 之 動 作 順 序 ， 告 知 受 試 者 接 下 來 的 動 作 進 行 隨 機 分 配 ，

籤 單 上 會 有 A、 B、 C及 D  (此 動 作 為 C動 作 雙 任 模 式 )動 作 ， 各

進 行 5次 ， 共 有 2 0種 隨 機 踢 擊 動 作 。  

    2、 信 度  

    第 一 天 與 第 二 天 在 同 一 時 間 進 行 測 驗 ， 抽 籤 與 動 作 順 序

進 行 方 式 與 上 一 段 相 同，依 照 抽 出 之 籤 單 進 行 實 驗， 4種 動 作

A、 B、 C及 D各 踢 5次 ， 共 2 0次 ， 受 試 者 完 全 不 知 踢 擊 動 作 的

進 行 順 序 ， 直 到 每 次 踢 擊 前 ， 施 測 者 才 以 口 頭 告 知 受 試 者 該

次 動 作 種 類 ， 隨 即 進 行 踢 擊 。    

    3、 效 度  

    共 2 0次 踢 擊 種 動 作 ， 隨 機 安 排 順 序 的 方 式 如 信 度 測 試 。  

 

 
 

第 五 節  統 計 分 析  
 
 

 

一 、 信 度 ：  

    使 用 內 在 一 致 性 係 數  ( i n t r a - c l a s s  c o r r e l a t i o n  

c o e f f i c i e n t， I C C )  ， 評 估 跆 拳 道 反 應 式 專 項 技 術 測 試 系 統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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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並 使 用 皮 爾 遜 績 差 相 關 ， 比 較 兩 天 測 驗 數 據 之 差 異 。  

二 、 效 度 ：  

    使 用 獨 立 T 檢 定 ， 分 析 優 秀 運 動 員 與 一 般 運 動 員 ， 前 動

作 時 間 、 動 作 時 間 、 次 要 任 務 反 應 時 間 之 差 異 ， 探 討 跆 拳 道

反 應 式 專 項 技 術 測 試 系 統 的 效 度 。 使 用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比 較 同 一 組 運 動 員 在 4 個 不 同 動 作 的 前 動 作 時 間 、 動

作 時 間 的 差 異 ， 並 以 B o n f e r o n i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以 S P S S  f o r  W i n d o w s 1 2 . 0 版 統 計 分 析 軟 體，統 計 顯 著 水

準 訂 為 α < . 0 5。 所 有 結 果 以 平 均 值 ± 標 準 差 呈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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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研究結果  
 
 

 

第 一 節  受 試 者 資 料  
 
 

 

    本 研 究 參 與 者 共 2 4 名 ， 分 別 為 1 2 名 男 性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及 1 2 名 男 性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年 齡

2 0 . 1 ± 0 . 8 歲 、 訓 練 時 間 9 . 9 ± 2 . 2 年 、 身 高 1 7 7 . 1 ± 4 . 1 公 分 、 體

重 6 6 . 9 ± 5 公 斤 、 最 大 攝 氧 量 4 4 . 9 ± 6 . 8  m l / k g / m i n， 最 佳 成 績

國 際 賽 銀 牌 1 位 、 銅 牌 1 位 ， 全 國 賽 金 牌 3 位 、 銀 牌 2 位 、

銅 牌 5 位 。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年 齡 2 0 . 4  ±  0 . 7 歲 、 訓 練 時 間

9 . 9 ± 2 . 3 年 、 身 高 1 7 1 . 2 5 ± 6 . 3 公 分 、 體 重 7 3 . 3 ± 3 3 . 3 公 斤 、 最

大 攝 氧 量 4 1 . 8 ± 7 . 0  m l / k g / m i n。  

 
 

 

第 二 節  信 度  
 
 

 

一 、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一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在 4 種 踢 擊 動 作 連 續 兩 天 的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I C C 如 表 一。 A 及 C 動 作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第 一 天 與 第

二 天 呈 現 中 度 相 關 ； B 及 D 動 作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第 一 天 與 第

二 天 呈 現 低 度 相 關 。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在 4 種 踢 擊 動 作 連 續 兩 天 的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皮 爾 遜 相 關 係 數 如 表 二， A、 B、 C 及 D 四 種 連 續 兩 天

的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均 無 顯 著 相 關 (圖 4 - 1 )，可 能 因 為 各 優 秀 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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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 道 運 動 員 的 能 力 接 近 ， 所 有 受 試 者 的 數 據 集 中 於 0 . 1 1 6  秒

至 0 . 1 7 8 秒 ， 而 無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意 義 。  

    (二 )動 作 時 間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在 4 種 踢 擊 動 作 連 續 兩 天 的 動 作 時 間

I C C 如 表 三 ， A、 B、 C 及 D 動 作 的 動 作 時 間 在 第 一 天 與 第 二

天 呈 現 高 度 相 關 。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在 4 種 踢 擊 動 作 連 續 兩 天 的 動 作 時 間

皮 爾 遜 相 關 係 數 如 表 四 ， A 動 作 的 動 作 時 間 在 第 一 天 與 第 二

天 呈 現 高 度 相 關 (圖 4 - 2 )；B 動 作 動 作 時 間 在 第 一 天 與 第 二 天

呈 現 低 度 相 關 (圖 4 - 2 )；C 及 D 動 作 動 作 時 間 在 第 一 天 與 第 二

天 呈 現 高 度 相 關 (圖 4 - 2 )。  

    (三 )次 要 任 務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在 次 要 任 務 連 續 兩 天 的 反 應 時 間 I C C

如 表 五，次 要 任 務 反 應 時 間 在 第 一 天 與 第 二 天 呈 現 中 度 相 關。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在 次 要 任 務 連 續 兩 天 的 反 應 時 間 皮 爾

遜 相 關 係 數 如 表 六 ， 次 要 任 務 反 應 時 間 在 第 一 天 與 第 二 天 無

顯 著 相 關 (圖 4 - 3 )。  

二 、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一 )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在 4 種 踢 擊 動 作 連 續 兩 天 的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I C C 如 表 七 ， A、 B 及 C 動 作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在 第 一

天 與 第 二 天 呈 現 中 度 相 關 ； D 動 作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在 第 一 天

與 第 二 天 呈 現 高 度 相 關 。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在 4 種 踢 擊 動 作 連 續 兩 天 的 反 應 時 間

皮 爾 遜 相 關 係 數 如 表 八 ， A 動 作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在 第 一 天 與

第 二 天 無 顯 著 相 關 (圖 4 - 4 )；B 動 作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在 第 一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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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第 二 天 呈 現 低 度 相 關 (圖 4 - 4 )；C 動 作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在 第

一 天 與 第 二 天 無 顯 著 相 關 (圖 4 - 4 )；D 動 作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在

第 一 天 與 第 二 天 呈 現 低 度 相 關 (圖 4 - 4 )。  

    (二 )動 作 時 間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在 4 種 踢 擊 動 作 連 續 兩 天 的 動 作 時 間

相 關 如 表 九 ， A 動 作 的 動 作 時 間 在 第 一 天 與 第 二 天 呈 現 低 度

相 關 ； B 及 C 動 作 動 作 時 間 在 第 一 天 與 第 二 天 呈 現 中 度 相

關 ； D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在 第 一 天 與 第 二 天 呈 現 高 度 相 關 。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在 4 種 踢 擊 動 作 連 續 兩 天 的 動 作 時 間

皮 爾 遜 相 關 係 數 如 表 十 ， A 動 作 的 動 作 時 間 在 第 一 天 與 第 二

天 無 顯 著 相 關 (圖 4 - 5 )；B 動 作 動 作 時 間 在 第 一 天 與 第 二 天 呈

現 中 度 相 關 (圖 4 - 5 )；C 動 作 動 作 時 間 在 第 一 天 與 第 二 天 無 顯

著 相 關 (圖 4 - 5 )；D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在 第 一 天 與 第 二 天 呈 現 高 度

相 關 (圖 4 - 5 )。  

    (三 )次 要 任 務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在 次 要 任 務 連 續 兩 天 的 反 應 時 間 I C C

如 表 十 一 ， 次 要 任 務 反 應 時 間 在 第 一 天 與 第 二 天 呈 現 低 度 相

關 。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在 次 要 任 務 連 續 兩 天 的 反 應 時 間 皮 爾

遜 相 關 係 數 如 表 十 二 ， 次 要 任 務 反 應 時 間 在 第 一 天 與 第 二 天

無 顯 著 相 關 (圖 4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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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 B )  

( C )  ( D )  

圖 十 四  優 秀 選 手 動 作 連 續 二 天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分 佈 圖

(A ) A 動 作 、 (B ) B 動 作 、 (C ) C 動 作 、 (D ) D 動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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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 五  優 秀 選 手 動 作 連 續 二 天 動 作 時 間 分 佈 圖   

( A ) A 動 作 、 (B ) B 動 作 、 (C ) C 動 作 、 (D ) D 動 作  

 

( A )  ( B )  

( C )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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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 六 、 優 秀 選 手 動 作 連 續 二 天 次 要 任 務 反 應 時 間 分 佈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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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 七  一 般 選 手 動 作 連 續 二 天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分 佈 圖

(A ) A 動 作 、 (B ) B 動 作 、 (C ) C 動 作 、 (D ) D 動 作  

 

( A )  ( B )  

( C )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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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 八  一 般 選 手 動 作 連 續 二 天 動 作 時 間 分 佈 圖   

( A ) A 動 作 、 (B ) B 動 作 、 (C ) C 動 作 、 (D ) D 動 作  

 

( A )  ( B )  

( C )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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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 九  一 般 選 手 動 作 連 續 二 天 次 要 任 務 反 應 時 間  

分 佈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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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效 度  
 
 

 

一 、 反 應 時 間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與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4 種 踢 擊 動 作 的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比 較 如 表 十 三 ， 在 簡 單 的 A 動 作 ，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平 均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較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顯 著 縮 短

1 4 . 1 %；而 在 較 複 雜 的 B、 C 及 D 動 作，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平

均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縮 短 2 1 . 4 - 2 3 . 7 %， 也 顯 著 優 於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  

二 、 動 作 時 間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與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4 種 踢 擊 動 作 的

動 作 時 間 比 較 如 表 十 四 ，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與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沒 有 差 異 ， 但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有 動 作 時 間 較 快 的 趨

勢 ，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各 動 作 平 均 動 作 時 間 較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縮 短 0 . 3 - 6 . 7 %。  

三 、 次 要 任 務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與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雙 任 務 踢 擊 動 作

的 次 要 任 務 反 應 時 間 相 關 如 表 十 五 。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次 要

任 務 平 均 反 應 時 間 縮 短 3 7 . 8 %，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顯 著 優 於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  

 

第 四 節  不 同 動 作 間 的 比 較  
 
 

 

一 、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在 4 種 踢 擊 模 式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無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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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差 異 (表 十 六 )， 而 簡 單 A 動 作 之 動 作 時 間 顯 著 優 於 較 複 雜

的 B、 C 及 D 動 作 (表 十 七 )。  

二 、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在 4 種 踢 擊 模 式 的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A

與 B、 C 及 D 動 作 有 顯 著 差 異 ， 與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的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不 同 ， A 動 作 之 反 應 時 間 顯 著 優 於 B、 C 及 D 動

作 (表 十 八 )。 動 作 間 之 各 動 作 時 間 的 差 異 與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的 情 況 類 似，而 A 動 作 之 動 作 時 間 顯 著 優 於 C 及 D 動 作 (表

十 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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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討論  
 
 

 

一 、 信 度  

    本 研 究 在 信 度 方 面，採 用 I C C 進 行 連 續 兩 天 踢 擊 再 測 信

度 考 驗 ， I C C  0 . 0 0 - 0 . 2 5 為 極 低 或 無 相 關 、 0 . 2 5 - 0 . 5 0  為 低 度

相 關、 0 . 5 0 - 0 . 7 5 為 中 度 至 高 度 相 關、 0 . 7 5 以 上 為 高 度 相 關 至

精 準 相 關 ( P o r t n e y  &  Wa t k i n s ,  2 0 0 9 ) 。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整 體 I C C 信 度 呈 現 良 好，而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I C C 較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高 。 洪 俊 安 ( 2 0 0 8 )研 究 6 位

優 秀 跆 拳 道 選 手 ， 進 行 滑 步 旋 踢 測 試 ， 在 滑 步 旋 踢 的 平 均 反

應 時 間 為 0 . 4 8 秒，但 此 研 究 反 應 時 間 定 義 是 從 燈 亮 至 後 腳 離

開 地 面 的 時 間 ， 包 含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及 動 作 時 間 ， 所 以 比 本

研 究 採 用 之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為 慢 。  

    本 研 究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在 動 作 時 間 的 I C C 都 呈 現 高 度

相 關 ，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則 呈 現 低 度 相 關 以 上 ，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在 動 作 時 間 均 比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快 ， 而 數 據 也 較 為

集 中 ， 表 示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在 踢 擊 動 作 較 為 熟 練 。 洪 俊 安

( 2 0 0 8 )指 出 優 秀 跆 拳 道 選 手 在 滑 步 旋 踢 的 平 均 動 作 時 間 為

0 . 3 0 秒，與 本 研 究 的 A 動 作 較 為 類 似，也 是 屬 於 跆 拳 道 的 基

本 動 作 之 一 ， 與 本 研 究 數 據 接 近 ， 顯 示 本 研 究 與 過 去 的 研 究

動 作 時 間 是 相 符 的 。  

本 研 究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在 次 要 任 務 的 反 應 時 間 I C C 呈

現 中 度 相 關 ，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則 呈 現 低 度 相 關 。  

    國 內 多 位 學 者 多 採 用 皮 爾 遜 績 差 評 估 做 為 再 測 信 度 (石

翔 至 、 謝 仕 福 、 林 冠 綸 、 相 子 元 ， 2 0 1 1； 陳 明 達 、 陳 進 發 、



38 

 

 

 

 

 

陳 鵬 仁、黃 建 松，2 0 0 8 )。本 實 驗 信 度 也 採 用 皮 爾 遜 相 關 係 數，

在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第 一 天 與 第 二 天 相 關 性 方 面 較 差 ，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在 4 種 踢 擊 動 作 均 沒 有 顯 著 相 關 ， 可 能 因 為 反 應

時 間 的 數 據 較 為 集 中 ， 在 統 計 上 沒 有 顯 著 的 意 義 。 而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B、 D 動 作 都 有 顯 著 相 關 ， 但 第 一 天 的 數 據 較 為

分 散 ， 第 二 天 的 數 據 較 為 集 中 。 本 研 究 在 實 際 測 驗 前 已 給 予

選 手 時 間 練 習 ， 但 還 是 有 數 據 分 散 的 狀 況 ， 往 後 需 再 給 予 較

長 的 時 間 練 習 ， 可 能 數 據 一 致 性 會 較 高 。  

    本 研 究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第 一 天 與 第 二 天 的 動 作 時 間 都

呈 現 顯 著 相 關，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B 及 D 也 呈 現 顯 著 相 關。；

而 本 研 究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及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次 要 任 務 反

應 時 間 都 沒 有 顯 著 相 關 。  

二 、 效 度  

    本 研 究 在 效 度 方 面 ， 採 用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與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之 間 的 差 異。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A 動 作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較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縮 短 1 4 . 0 %、 B、C 及 D 動 作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較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縮 短 2 1 . 4 - 2 3 . 7 %， 4 種 動 作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均 顯 著 優 於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 整 體 效 度 呈

現 良 好 ， 代 表 此 系 統 在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上 可 以 區 分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及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 而 在 同 一 天 的 數 據 ，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較 為 一 致 ，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較 為 分 散 ， 表 示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能 力 較 為 接 近 ， 而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彼 此 的

實 力 有 些 差 距 。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4 種 動 作 的 動 作 時 間 都 相 差 不 多 ， 範

圍 在 0 . 2 5 6 - 0 . 2 9 4 秒，一 般 選 手 的 動 作 時 間 範 圍 在 0 . 2 6 8 - 0 . 3 2 2

秒 ，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動 作 之 動 作 時 間 平 均 縮 短 0 . 3 - 6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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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沒 有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表 示 本 研 究 中 的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與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 都 曾 經 接 受 6 年 以 上 的 跆 拳 道 專 項 訓

練 ， 以 至 於 在 踢 擊 動 作 都 相 當 熟 練 ， 以 至 於 動 作 時 間 在 二 組

運 動 員 間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朱 木 炎 ( 2 0 1 0 )研 究 優 秀 跆 拳 道 選 手 旋 踢 反 應 時 間 與 次 優

秀 跆 拳 道 選 手 縮 短 1 3 . 7 %， 但 沒 有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本 研 究 雖

運 用 單 任 務 可 以 分 辨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與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之 差 異 ， 但 相 差 最 多 只 有 2 3 . 7 %， 而 本 研 究 運 用 雙 任 務 反 應

時 間 卻 可 把 在 優 秀 與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之 間 的 差 距 增 加 至

3 7 . 8 %， 表 示 本 研 究 透 過 雙 任 務 模 式 ， 是 可 以 更 有 效 的 區 分

優 秀 及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劉 妍 秀 ( 2 0 1 2 )研 究 空 手 道 眼 -手 水

平 反 應 動 作 時 間 ， 從 燈 亮 到 手 移 動 至 目 標 處 為 反 應 動 作 時

間 ， 優 秀 與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相 差 1 3 . 9 %，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雖 與 本 研 究 反 應 時 間 的 定 義 不 同 ， 但 亦 可 區 別 優 秀 與 一 般 選

手 。  

三 、 次 要 任 務  

    本 研 究 在 單 任 務 時 雖 可 看 出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及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反 應 時 間 之 差 異 ， 但 差 異 不 大 ， 最 大 差 異 為 C 動

作 之 0 . 0 4 3 秒 (表 十 七 )， C 及 D 動 作 雖 相 同 ， 但 D 加 入 第 二

任 務 ， C 動 作 為 單 任 務 ， D 動 作 為 雙 任 務 ， 雖 然 ， D 動 作 受

到 外 界 干 擾 ， 卻 無 法 看 出 C、 D 二 種 模 式 主 要 動 作 前 反 應 時

間 的 差 異 ， 顯 示 優 秀 與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對 於 主 要 動 作 都 相

當 熟 練 ， 並 不 會 受 到 次 要 任 務 的 影 響 。 但 可 藉 由 次 要 任 務 看

出 優 秀 與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的 差 異 ，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次 要

任 務 平 均 反 應 時 間 較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縮 短 0 . 1 4 7 秒 ， 平 均

縮 短 3 7 . 8 %  (表 十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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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a b b e t t ,  J e n k i n s ,  a n d  A b e r n e t h y ( 2 0 1 1 ) 研 究 優 秀 與 一 般

橄 欖 球 員 ， 在 執 行 d r a w - a n d - p a s s 的 技 術 ， 比 較 在 單 任 務 及

雙 任 務 之 間 的 差 異 ， 結 果 顯 示 優 秀 與 一 般 橄 欖 球 運 動 員 在 執

行 基 本 技 能 時 ， 在 單 任 務 模 式 下 ， 優 秀 與 一 般 運 動 員 的 成 功

率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但 在 雙 任 務 模 式 下 ， 次 要 任 務 為 音 頻 出 現

盡 快 口 頭 回 答 ， 優 秀 運 動 員 的 主 要 任 務 成 功 率 不 會 受 到 影

響 ， 但 一 般 運 動 員 的 主 要 任 務 成 功 率 則 顯 著 下 降 。 顯 示 當 主

要 任 務 不 夠 熟 練 時，加 入 次 要 任 務 即 會 降 低 主 要 任 務 的 表 現。 

四 、 訊 息 處 理  

    本 研 究 顯 示 ， 在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的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4

種 動 作 均 沒 有 顯 著 差 異，但 在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A 動 作 顯 著

優 於 B、 C 及 D 動 作 ， 表 示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對 於 不 同 難 度

的 動 作 ， 在 4 種 動 作 時 編 序 時 間 相 同 ， 而 不 會 且 沒 有 影 響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 張 綺 珊 ( 2 0 1 1 )研 究 1 1 名 健 康 男 女 ， 指 出 4 種

不 同 難 度 拖 曳 工 作 ， 當 燈 亮 時 快 速 移 動 感 應 器 至 不 同 難 度 的

目 標 處 ， 在 反 應 時 間 均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可 能 是 對 於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來 說 ， 動 作 過 於 熟 悉 或 者 難 度 相 差 不 大 ， 而 導 致 不

同 難 度 的 動 作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另 一 個 可 能 的 原 因 是 優 秀

選 手 在 前 動 作 反 應 期 間 ， 只 需 要 編 序 最 初 的 動 作 ， 而 在 進 行

第 一 個 動 作 的 期 間 ， 同 時 進 行 第 二 個 以 後 動 作 的 編 序 ； 此 現

象 有 別 於 傳 統 的 動 作 訊 息 理 論 ， 認 為 在 所 有 動 作 編 序 完 成 之

後 ， 才 會 開 始 進 行 動 作 。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則 在 簡 單 動 作 ( A 動 作 )時 前 動 作 反 應

較 快 ， 當 難 度 增 加 時 ， 編 序 時 間 也 會 增 加 ，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也 隨 之 增 加 ， 顯 示 一 般 運 動 員 可 能 仍 遵 循 傳 統 的 動 作 訊 息 理

論 ， 在 所 有 動 作 編 序 完 成 之 後 ， 才 會 開 始 進 行 動 作 。 另 一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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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能 的 原 因 是 受 試 者 在 踢 擊 A 動 作 時 ， 可 以 盡 全 力 的 踢 出

去 ， 而 不 用 顧 慮 下 一 個 動 作 ， 但 在 B、 C 及 D 動 作 時 ， 因 為

了 要 連 接 之 後 的 動 作 ， 所 以 在 第 一 個 動 作 踢 擊 時 ， 自 主 或 不

自 主 的 會 保 留 力 量 及 速 度 ， 不 會 全 力 踢 擊 出 去 。 H e n r y 與

R o g e r s  ( 1 9 6 0 )指 出 越 簡 單 的 動 作 反 應 越 快 ， 而 動 作 難 度 增

加 ， 反 應 時 間 也 隨 之 增 加 。 K h a n 等 人 ( 2 0 0 8 )指 出 簡 單 的 動 作

會 隨 著 動 作 複 雜 度 增 加 而 增 加 反 應 時 間 ， 本 研 究 在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來 說 ， 簡 單 的 A 動 作 ， 反 應 是 最 快 的 ， 至 於 其 他 3

種 都 是 屬 於 較 為 困 難 的 動 作 ， 所 以 B、 C 及 D 動 作 之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都 顯 著 高 於 A 動 作 ， 但 B、 C、 D 動 作 之 間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顯 示 這 三 種 動 作 對 於 一 般 選 手 的 複 雜 度 接 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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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討論與建議  
 
 

 

第 一 節  結 論  
 
 

 

    本 研 究 發 展 之 跆 拳 道 反 應 式 專 項 技 術 測 試 ， 不 論 在 單 任

務 或 雙 任 務 模 式 ， 均 有 合 理 的 信 效 度 。 本 研 究 透 過 單 任 務 模

式 時 ， 雖 然 只 有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達 顯 著 ， 可 以 區 分 出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及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 在 動 作 時 間 沒 有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透 過 雙 任 務 可 以 更 有 效 的 區 別 優 秀 與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 可 作 為 跆 拳 道 未 來 的 選 材 之 工 具 ， 而 在 雙 任 務 模 式 時 ，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與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的 次 要 任 務 反 應 時 間

差 距 拉 大 。  

 
 

 

第 二 節  建 議  
 
 

 

    本 研 究 發 展 的 檢 測 方 法 除 了 可 以 用 於 區 分 優 秀 與 一 般 選

手 之 外 ， 針 對 優 秀 選 手 之 次 要 任 務 檢 測 結 果 ， 可 以 作 為 調 整

訓 練 內 容 的 依 據 。 若 某 一 優 秀 次 要 任 務 表 現 較 差 ， 可 能 代 表

動 作 仍 然 不 夠 熟 練 ， 主 要 訓 練 內 容 應 該 為 再 使 各 項 動 作 更 加

熟 練 ， 以 減 少 主 要 任 務 所 需 要 的 訊 息 處 理 容 量 ， 然 後 再 逐 漸

在 訓 練 課 程 中 加 入 雙 任 務 或 多 任 務 的 情 境 。 而 對 次 要 任 務 表

現 較 佳 的 優 秀 選 手 ， 代 表 專 項 動 作 已 經 相 當 熟 練 ， 則 可 在 訓

練 課 程 中 加 入 雙 任 務 或 多 任 務 的 情 境 ， 以 更 加 強 化 在 跆 拳 道

比 賽 中 相 當 重 要 的 雙 任 務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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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研 究 在 實 驗 前 給 予 受 試 者 練 習 時 間 不 足 ，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連 續 兩 天 數 據 較 為 分 散 ， 建 議 未 來 可 以 給 予 受 試 者 更 多 時

間 練 習 ， 數 據 會 較 為 一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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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  優 秀 運 動 員 動 作 踢 擊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內 在 一 致 性 係 數

( n = 1 2 )  

 
 

 
 
 

 

表 二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第 一 天 與 第 二 天 踢 擊 動 作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相 關 性 ( n = 1 2 )  

 

 

D AY 1  

(秒 )   

D AY 2  

(秒 )   
I C C  

A  0 . 1 4 1 ± 0 . 0 2 2  0 . 1 4 5 ± 0 . 0 2 7  0 . 7 1 6  

B  0 . 1 4 2 ± 0 . 0 2 2  0 . 1 4 5 ± 0 . 0 2 5  - 0 . 3 1 5  

C  0 . 1 4 6 ± 0 . 0 3 1  0 . 1 4 7 ± 0 . 0 2 6  0 . 5 8 6  

D  0 . 1 4 3 ± 0 . 0 2 3  0 . 1 4 8 ± 0 . 0 2 6  0 . 3 5 5  

 
D AY 1  

(秒 )  

D AY 2  

(秒 )  

皮 爾 遜  

相 關 係 數  

顯 著 性  

( P 值 )  

A  0 . 1 4 1 ± 0 . 0 2 2  0 . 1 4 5 ± 0 . 0 2 7  0 . 5 7 6  0 . 0 5  

B  0 . 1 4 2 ± 0 . 0 2 2  0 . 1 4 5 ± 0 . 0 2 5  - 0 . 1 4 0  0 . 6 6 4  

C  0 . 1 4 6 ± 0 . 0 3 1  0 . 1 4 7 ± 0 . 0 2 6  0 . 4 2 1  0 . 1 7 2  

D  0 . 1 4 3 ± 0 . 0 2 3  0 . 1 4 8 ± 0 . 0 2 6  0 . 2 7 3  0 . 3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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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  優 秀 運 動 員 動 作 踢 擊 動 作 時 間 內 在 一 致 性 係 數 ( n = 1 2 )  

 

 
 
 

 
 
 

表 四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第 一 天 與 第 二 天 踢 擊 動 作 動 作 時 間

相 關 性 ( n = 1 2 )  

 

 

 

D AY 1  

(秒 )   

D AY 2  

(秒 )   
I C C  

A  0 . 2 6 1 ± 0 . 0 4 1  0 . 2 5 6 ± 0 . 0 2 9  0 . 8 7 5  

B  0 . 2 9 1 ± 0 . 0 4 3  0 . 2 7 1 ± 0 . 0 3 4  0 . 8 6 2  

C  0 . 2 9 1 ± 0 . 0 3 9  0 . 2 8 1 ± 0 . 0 3 6  0 . 9 1 0  

D  0 . 2 9 4 ± 0 . 0 4 1  0 . 2 8 1 ± 0 . 0 4 1  0 . 9 5 8  

 
D AY 1  

(秒 )  

D AY 2  

(秒 )  

皮 爾 遜  

相 關 係 數  

顯 著 性  

( P 值 )  

A  0 . 2 6 1 ± 0 . 0 4 1  0 . 2 5 6 ± 0 . 0 2 9  0 . 8 1 2  < . 0 0 1 * * *  

B  0 . 2 9 1 ± 0 . 0 4 3  0 . 2 7 1 ± 0 . 0 3 4  0 . 7 7 6  < . 0 5 *  

C  0 . 2 9 1 ± 0 . 0 3 9  0 . 2 8 1 ± 0 . 0 3 6  0 . 8 3 6  < . 0 0 1 * * *  

D  0 . 2 9 4 ± 0 . 0 4 1  0 . 2 8 1 ± 0 . 0 4 1  0 . 9 2 0  < . 0 0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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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  優 秀 運 動 員 動 作 踢 擊 次 要 任 務 反 應 時 間 內 在 一 致 性

係 數 ( n = 1 2 )  

 
 
 

 
 
 

表 六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第 一 天 與 第 二 天 踢 擊 動 作 次 要 任 務

反 應 時 間 相 關 性 ( n = 1 2 )  

 

 
 
 
 
 
 
 
 
 
 
 
 

 

 

D AY 1  

(秒 )   

D AY 2  

(秒 )   
I C C  

次  

要  

任  

務  

0 . 2 4 2 ± 0 . 0 4 6  0 . 2 5 2 ± 0 . 0 5 3  0 . 6 8 6  

 

D AY 1  

(秒 )  

D AY 2  

(秒 )  

皮 爾 遜  

相 關 係 數  

顯 著 性  

( P 值 )  

次

要

任

務  

0 . 2 4 2 ± 0 . 0 4 6  0 . 2 5 2 ± 0 . 0 5 3  0 . 5 2 2  0 . 0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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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七  一 般 運 動 員 動 作 踢 擊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內 在 一 致 性 係 數

( n = 1 2 )  

 

 
 

 
 
 

表 八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第 一 天 與 第 二 天 踢 擊 動 作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相 關 性 ( n = 1 2 )  

 

 

D AY 1  

(秒 )   

D AY 2  

(秒 )   
I C C  

A  0 . 1 6 4 ± 0 . 0 4 3  0 . 1 4 8 ± 0 . 0 3 1  0 . 5 5 6  

B  0 . 1 8 6 ± 0 . 0 5 9  0 . 1 6 6 ± 0 . 0 4 1  0 . 7 1 7  

C  0 . 1 8 9 ± 0 . 5 1 3  0 . 1 6 8 ± 0 . 0 5 9  0 . 7 2 4  

D  0 . 1 8 2 ± 0 . 0 5 4  0 . 1 6 8 ± 0 . 0 4 9  0 . 8 0 4  

 

D AY 1  

(秒 )  

D AY 2  

(秒 )  

皮 爾 遜  

相 關 係 數  

顯 著 性  

( P 值 )  

A  0 . 1 6 4 ± 0 . 0 4 3  0 . 1 4 8 ± 0 . 0 3 1  0 . 4 7 4  0 . 1 2  

B  0 . 1 8 6 ± 0 . 0 5 9  0 . 1 6 6 ± 0 . 0 4 1  0 . 6 5 6  < . 0 5 *  

C  0 . 1 8 9 ± 0 . 5 1 3  0 . 1 6 8 ± 0 . 0 5 9  0 . 8 3 9  0 . 0 5 4  

D  0 . 1 8 2 ± 0 . 0 5 4  0 . 1 6 8 ± 0 . 0 4 9  0 . 6 9 3  < .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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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九  一 般 運 動 員 動 作 踢 擊 動 作 時 間 內 在 一 致 性 係 數 ( n = 1 2 )  

 

 
 

 
 
 

表 十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第 一 天 與 第 二 天 踢 擊 動 作 動 作 時 間

相 關 性 ( n = 1 2 )  

 
 
 

 

D AY 1  

(秒 )   

D AY 2  

(秒 )   
I C C  

A  0 . 2 6 8  ±  0 . 0 2 6  0 . 2 7 9  ±  0 . 0 4 3  0 . 3 8 4  

B  0 . 2 9 2  ±  0 . 0 3 6  0 . 2 8 7  ±  0 . 0 3 1  0 . 7 4 6  

C  0 . 3 2 2  ±  0 . 0 5 7  0 . 2 9 5  ±  0 . 0 2 9  0 . 6 0 2  

D  0 . 3 0 3  ±  0 . 0 3 2  0 . 2 9 9  ±  0 . 0 3 4  0 . 9 0 0  

 

D AY 1  

(秒 )  

D AY 2  

(秒 )  

皮 爾 遜 相 關

係 數  

顯 著 性  

( P 值 )  

A  0 . 2 6 8  ±  0 . 0 2 6  0 . 2 7 9  ±  0 . 0 4 3  0 . 2 6 8  0 . 4  

B  0 . 2 9 2  ±  0 . 0 3 6  0 . 2 8 7  ±  0 . 0 3 1  0 . 6 0 3  < . 0 5 *  

C  0 . 3 2 2  ±  0 . 0 5 7  0 . 2 9 5  ±  0 . 0 2 9  0 . 5 3 4  0 . 0 7 4  

D  0 . 3 0 3  ±  0 . 0 3 2  0 . 2 9 9  ±  0 . 0 3 4  0 . 8 2 0  < . 0 0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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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十 一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動 作 踢 擊 次 要 任 務 反 應 時 間 內 在

一 致 性 係 數 ( n = 1 2 )  

 
 
 
 

 
 

表 十 二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第 一 天 與 第 二 天 踢 擊 動 作 次 要 任

務 反 應 時 間 相 關 性 ( n = 1 2 )  

 

 

 
 
 
 
 
 
 
 
 
 
 

 

 

D AY 1  

(秒 )   

D AY 2  

(秒 )   
I C C  

次  

要  

任  

務  

0 . 3 8 9 ± 0 . 1 8 6  0 . 3 5 0 ± 0 . 1 2 5  0 . 4 2 4  

 

D AY 1  

(秒 )  

D AY 2  

(秒 )  

皮 爾 遜  

相 關 係 數  

顯 著 性  

( P 值 )  

次

要

任

務  

0 . 3 8 9 ± 0 . 1 8 6  0 . 3 5 0 ± 0 . 1 2 5  0 . 3 2 5  0 . 3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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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十 三  優 秀 與 一 般 選 手 動 作 踢 擊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之 比 較  

( n = 1 2 )  

 

 

 

 

 
 

表 十 四  優 秀 與 一 般 選 手 動 作 踢 擊 動 作 時 間 之 比 較  ( n = 1 2 )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顯 著 性  

( P 值 )  

A  0 . 1 6 4 ± 0 . 0 4 3  0 . 1 4 1 ± 0 . 0 2 2  = . 0 2 2 *  

B  0 . 1 8 6 ± 0 . 0 5 9  0 . 1 4 2 ± 0 . 0 2 2  = . 0 0 1 * * *  

C  0 . 1 8 9 ± 0 . 0 5 1  0 . 1 4 6 ± 0 . 0 3 1  = . 0 0 1 * * *  

D  0 . 1 8 2 ± 0 . 0 5 4  0 . 1 4 3 ± 0 . 0 2 3  = . 0 0 4 * *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顯 著 性  

( P值 )  

A  0 . 2 6 8 ± 0 . 0 3 1  0 . 2 6 1 ± 0 . 0 4 1  0 . 5 6 7  

B  0 . 2 9 2 ± 0 . 0 4 3  0 . 2 9 1 ± 0 . 0 4 3  0 . 9 2 5  

C  0 . 3 1 2 ± 0 . 0 5 4  0 . 2 9 1 ± 0 . 0 3 9  0 . 1 2 5  

D  0 . 3 0 3 ± 0 . 0 3 6  0 . 2 9 4 ± 0 . 0 4 1  0 . 5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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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十 五  優 秀 與 一 般 選 手 動 作 踢 擊 次 要 任 務 反 應 時 間 之 比 較  

( n = 1 2 )  

 

 

 

 

 

 

 

 

 

 

 

 

 

 

 

 

 

 

 

 

.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顯 著 性  

( P 值 )  

次 要

任 務  
0 . 3 8 9 ± 0 . 1 8 6  0 . 2 4 2 ± 0 . 0 4 6  = . 0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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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十 六  優 秀 選 手 不 同 動 作 的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比 較  ( n = 2 4 )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秒 )  

A  0 . 1 4 3  ±  0 . 0 1 4   

B  0 . 1 4 4  ±  0 . 0 1 5   

C  0 . 1 4 7  ±  0 . 0 1 7   

D  0 . 1 4 8  ±  0 . 0 2 1   

 
     (主 效 應  p = . 1 0 9 )  
 

 

 

 
 
 

表 十 七  優 秀 選 手 不 同 動 作 的 動 作 時 間 比 較  ( n = 2 4 )  

 
動 作 時 間  (秒 )  

A    0 . 2 5 9  ±  0 . 0 3 1  
*

 

B  0 . 2 8 1  ±  0 . 0 3 1   

C  0 . 2 8 7  ±  0 . 0 3 3   

D  0 . 2 8 8  ±  0 . 0 3 7   

      
     (主 效 應 p < . 0 0 1 ; * 與 B C D 有 顯 著 差 異 )  
 

 
 



53 

 

 

 

 

 

表 十 八  一 般 選 手 不 同 動 作 的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比 較  ( n = 2 4 )  

 

 
前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秒 )  

A    0 . 1 5 6  ±  0 . 0 2 5  
*

 

B  0 . 1 7 6  ±  0 . 0 3 1   

C  0 . 1 7 9  ±  0 . 0 3 5   

D  0 . 1 7 6  ±  0 . 0 3 6   

 
     (主 效 應 p < . 2 9 8 ; * 與 B C D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十 九  一 般 選 手 不 同 動 作 的 動 作 時 間 比 較  ( n = 2 4 )  

 

 
動 作 時 間  (秒 )  

A   0 . 2 7 4  ±  0 . 0 3 5
*

 

B  0 . 2 9 0  ±  0 . 0 3 3  

C  0 . 3 0 8  ±  0 . 0 4 6  

D  0 . 3 0 1  ±  0 . 0 3 2  

 
     (主 效 應 p = . 0 0 2 ;  *與 C D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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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0 8 ) .  T h e  i n f l u e n c e  o f  a d v a n c e  i n f o r m a t i o n  o n  t h e  

r e s p o n s e  c o m p l e x i t y  e f f e c t  i n  m a n u a l  a i m i n g  m o v e m e n t s .  

A c t a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  1 2 7 ( 1 ) ,  1 5 4 - 1 6 2 .  

L e e .  T .  D . ,  &  H i r o t a .  T .  T .  ( 1 9 8 0 ) .  E n c o d i n g  s p e c i f i c i t y  

p r i n c i p l e  i n  m o t o r  s h o r t - t e r m  m e m o r y  f o r  m o v e m e n t  

e x t e n t .  J o u r n a l  o f  M o t o r  B e h a v i o r ,  1 2 ,  6 3 - 6 7 .   

L i n d s a y,  P. ,  &  N o r m a n ,  D .  ( 1 9 7 7 ) .  A n  I n t r o d u c t i o n  t o  

P s y c h o l o g y .  N e w  Yo r k :  A c a d e m i c  P r e s s .   

P o u l t o n ,  E .  C .  ( 1 9 5 7 ) .  O n  p r e d i c t i o n  i n  s k i l l e d  m o v e m e n t s .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B u l l e t i n ,  5 4 ( 6 ) ,  4 6 7 .  

P r e z u h y,  A .  M . ,  &  E t n i e r ,  J .  L .  ( 2 0 0 1 ) .  A t t e n t i o n a l  p a t t e r n s  

o f h o r s e s h o e  p i t c h e r s  a t  t w o  l e v e l s  o f  t a s k  d i f f i c u l t y.  

R e s e a r c h  Q u a r t e r l y  f o r  E x e r c i s e  a n d  S p o r t ,  7 2 ,  

2 9 3 – 2 9 8 .  

P r i c e ,  J . ,  G i l l ,  D .  L . ,  E t n i e r ,  J . ,  &  K o r n a t z ,  K .  ( 2 0 0 9 ) .  

F r e e - t h r o w  s h o o t i n g  d u r i n g  d u a l - t a s k  p e r f o r m a n c e :  

I m p l i c a t i o n s  f o r  a t t e n t i o n a l  d e m a n d  a n d  p e r f o r m a n c e .  

R e s e a r c h  Q u a r t e r l y  f o r  E x e r c i s e  a n d  S p o r t ,  8 0 (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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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8 - 7 2 6 .  

P o r t n e y,  L .  G. ,  &  Wa t k i n s ,  M .  P.  ( 2 0 0 9 ) .  F o u n d a t i o n s  o f  

c l i n i c a l  r e s e a r c h :  A p p l i c a t i o n s  t o  p r a c t i c e  ( 3 r d  e d . ) .  

U p p e r  S a d d l e  R i v e r ,  N .  J .  :  P e a r s o n /  P r e n t i c e  H a l l .  

S h a r p ,  H . ,  R o g e r s ,  Y. ,  &  P r e e c e ,  J .  ( 2 0 0 7 ) .  I n t e r a c t i o n  

D e s i g n :  B e y o n d  H u m a n - c o m p u t e r  I n t e r a c t i o n（ 2
t h  

e d） .  

W i l e y  H o b o k e n ,  N J :  J o h n  W i l e y  &  S o n s .   

S c h m i d t ,  R .  A .  ( 1 9 9 1 ) .  M o t o r  L e a r n i n g  a n d  M o t o r  

P e r f o r m a n c e  :  F r o m  P r i n c i p l e s  t o  P r a c t i c e （ 1
t h  

e d） .  

C h a m p a i g n ,  I L :  H u m a n  K i n e t i c s .  

S c h m i d t ,  R .  A . ,  &  L e e ,  T .  D .   ( 2 0 0 5 ) .  M o t o r  c o n t r o l  a n d  

L e a r n i n g :  A  b e h a v i o r  e m p h a s i s ( 4
t h  

e d . ) .  C h a m p a i g n ,  I L :  

H u m a n  K i n e t i c s .  

S c h m i d t ,  R .  A . ,  &  Wr i s b e r g ,  C .  A .  ( 2 0 0 8 ) .  M o t o r  L e a r n i n g  

a n d  P e r f o r m a n c e :  A  S i t u a t i o n - b a s e d  L e a r n i n g  A p p r o a c h  

( 4
t h  

e d . ) .  C h a m p a i g n ,  I L :  H u m a n  K i n e t i c s .  

S c h m i d t ,  R .  A . ,  &  L e e ,  T .  ( 2 0 1 1 ) .  M o t o r  C o n t r o l  a n d  

L e a r n i n g :  A  b e h a v i o r  e m p h a s i s ( 5
t h

 e d . )  .  C h a m p a i g n ,  I L :  

H u m a n  K i n e t i c s .  

S t y l e s ,  E .  A .  ( 2 0 0 6 ) .  T h e  p s y c h o l o g y  o f  a t t e n t i o n ( 2
n d

 

e d ) . H o v e﹐ U K .  P s y c h o l o g y  P r e s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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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 、 人 體 實 驗 委 員 會 同 意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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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 一 般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反 應 時 間  

選

手  

C 動 作  

M i n     M a x    A v e r a g e  

D 動 作  

M i n     M a x    A v e r a g e  

次 要 任 務  

M i n     M a x    A v e r a g e  

1  0 . 1 0  0 . 3 8  0 . 2 4  0 . 1 4  0 . 2 7  0 . 2 0  0 . 2 2  0 . 8 4  0 . 4 8  
2  0 . 1 4  0 . 2 4  0 . 1 8  0 . 1 4  0 . 2 8  0 . 1 6  0 . 1 8  0 . 3 6 .  0 . 2 5  
3  0 . 1 2  0 . 1 7  0 . 1 4  0 . 1 0  0 . 1 3  0 . 1 2  0 . 1 9  0 . 4 1  0 . 2 8  
4  0 . 1 4  0 . 3 1  0 . 2 1  0 . 1 3  0 . 2 6  0 . 2 0  0 . 1 8  0 . 6 7  0 . 3 9  
5  0 . 1 1  0 . 2 7  0 . 1 9  0 . 1 3  0 . 2 3  0 . 1 8  0 . 2 6  0 . 9 5  0 . 4 7  
6  0 . 1 2  0 . 3 2  0 . 1 9  0 . 1 2  0 . 2 4  0 . 1 8  0 . 2 5  0 . 6 5  0 . 4 3  
7  0 . 1 1  0 . 2 3  0 . 1 4  0 . 1 1  0 . 1 8  0 . 1 4  0 . 2 1  0 . 4 7  0 . 3 0  
8  0 . 1 2  0 . 3 2  0 . 2 0  0 . 1 4  0 . 2 9  0 . 2 3  0 . 1 6  0 . 5 0  0 . 3 4  
9  0 . 1 0  0 . 1 9  0 . 1 4  0 . 1 0  0 . 1 7  0 . 1 3  0 . 1 1  0 . 4 5  0 . 2 5  
1 0  0 . 1 3  0 . 2 5  0 . 1 8  0 . 1 1  0 . 2 8  0 . 1 7  0 . 2 2  0 . 6 2  0 . 4 3  
1 1  0 . 1 4  0 . 2 5  0 . 1 9  0 . 1 4  0 . 3 5  0 . 2 1  0 . 2 2  0 . 5 4  0 . 3 9  
1 2  0 . 1 3  0 . 2 6  0 . 1 6  0 . 1 3  0 . 3 1  0 . 1 7  0 . 2 6  0 . 8 1  0 .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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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三 、 優 秀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反 應 時 間  

選

手  

C 動 作  

M i n     M a x    A v e r a g e  

D 動 作  

M i n     M a x    A v e r a g e  

次 要 任 務  

M i n     M a x    A v e r a g e  

1 3  0 . 1 0  0 . 1 4  0 . 1 3  0 . 1 0  0 . 1 7  0 . 1 3  0 . 1 9  0 . 3 0  0 . 2 5  
1 4  0 . 1 2  0 . 1 8  0 . 1 5  0 . 1 2  0 . 1 8  0 . 1 5  0 . 1 4  0 . 2 5  0 . 2 0  
1 5  0 . 1 4  0 . 2 0  0 . 1 6  0 . 1 2  0 . 2 1  0 . 1 5  0 . 1 7  0 . 2 8  0 . 2 3  
1 6  0 . 1 3  0 . 2 1  0 . 1 7  0 . 1 2  0 . 2 2  0 . 1 7  0 . 2 1  0 . 3 6  0 . 2 9  
1 7  0 . 1 1  0 . 2 6  0 . 1 6  0 . 1 1  0 . 2 3  0 . 1 5  0 . 1 7  0 . 3 2  0 . 2 6  
1 8  0 . 1 0  0 . 1 7  0 . 1 4  0 . 1 1  0 . 1 7  0 . 1 4  0 . 1 9  0 . 2 8  0 . 2 3  
1 9  0 . 1 0  0 . 2 0  0 . 1 3  0 . 1 0  0 . 1 5  0 . 1 3  0 . 1 8  0 . 2 8  0 . 2 3  
2 0  0 . 1 0  0 . 1 7  0 . 1 3  0 . 1 2  0 . 1 7  0 . 1 5  0 . 1 6  0 . 2 9  0 . 2 3  
2 1  0 . 1 2  0 . 2 1  0 . 1 5  0 . 1 3  0 . 1 6  0 . 1 5  0 . 1 5  0 . 4 8  0 . 2 7  
2 2  0 . 1 1  0 . 2 0  0 . 1 6  0 . 1 2  0 . 1 9  0 . 1 5  0 . 2 4  0 . 3 2  0 . 2 7  
2 3  0 . 1 0  0 . 1 9  0 . 1 5  0 . 1 2  0 . 2 4  0 . 1 6  0 . 1 4  0 . 3 8  0 . 2 7  
2 4  0 . 1 3  0 . 1 4  0 . 1 3  0 . 1 1  0 . 1 6  0 . 1 4  0 . 2 1  0 . 2 7  0 . 2 4  

 


